
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 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

   
 

桂党高工纪〔2013〕28 号 

  

关于开展清退会员卡专项工作的通知 

 

自治区直属各高等学校，委厅机关各部处室、直属事业单位、二

层机构： 

根据自治区纪委、自治区监察厅《关于在全区党政机关开展

清退会员卡专项活动的通知》（桂纪发〔2013〕19 号）要求，现

将开展清退会员卡专项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清退时限 

清退对象持有属于清退范围会员卡的，要自行退回送卡单位

或个人，不能退回的，委厅机关、直属事业单位、二层机构上交

厅纪检组、监察室，自治区直属高校上交本校纪委、监察处（室），

上交会员卡务必于 12 月 10 日前完成。 

二、材料报送 

委厅直属事业单位、二层机构在自查后，报送本单位开展专

项清退活动书面情况报告、本单位职工填写的《个人会员卡零持

有报告》 和《单位会员卡零持有报告》。委厅机关工作人员直接

报送《个人会员卡零持有报告》。自治区各直属高等学校报送本校

开展专项清退活动书面情况报告、《单位会员卡零持有报告》。 



各部门、各单位材料必须于 12 月 17 日前报送驻自治区教育厅纪

检组、监察室或自治区高校纪工委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各部门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迅速传达此次

专项清退活动的有关精神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清退，严格按照

自治区纪委、监察厅的文件要求，认真落实专项清退活动的各项

要求，自觉接受监督。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掌握活动的进展情况，

及时汇总，认真总结，确保在规定时限报告活动相关材料。 

未尽事宜，请与驻自治区教育厅纪检组、监察室或自治区高

校纪工委联系。联系人及电话：容木桂，0771—5815426。材料

报送地址：南宁市竹溪路 69 号，邮编：530021。 

 

附件：关于在全区党政机关开展清退会员卡专项活动的通知 

（桂纪发〔2013〕19 号） 

 

 

 

   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 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

2013 年 11 月 2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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